






安农综〔2022〕59号


安溪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开展2022年
省级农产品产地初加工中心创建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
根据《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福建省特色现代农业“五千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闽农综〔2019〕27号）文件要求，2022年分解给我县农产品产地初加工中心的创建数量共7个（茶叶产地初制加工中心）。为进一步加快推进我县今年农产品产地初加工中心创建工作，提高创建质量和水平，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创建要求
茶叶初制加工中心：配备清洁化的贮（晾）青间、加工间、包装间等茶叶初制车间；使用清洁、卫生、安全的加工机具设备；配备杀青、揉捻、干燥等茶叶初制加工的机械化、自动化设备；使用电、气等可再生洁净能源；辐射带动500亩以上茶园，具备年产30吨以上毛茶生产能力，实现茶叶产地清洁化初制加工，提高毛茶的品质。
二、创建内容
各申报主体根据以下创建内容并结合企业自身发展规划、需求等实际情况，选择相适应的建设项目开展创建工作。
1.环境条件
1.1加工场所应选择地势干燥，交通方便的地方。
1.2加工场所应远离排放“三废”的工业企业，周围应无有害气体、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扩散性污染源，应离开垃圾场、畜牧场、医院、粪池50m以上，离开经常喷洒农药的农田100m以上。 
1.3加工场所所处的大气环境不低于GB 3095中规定的三级标准要求。
2.厂区要求
2.1 厂区应根据加工要求合理布局，生产区与生活区隔离。生产区内不得饲养家禽、家畜等动物。
2.2 加工场所应根据当地地理位置选择合理的朝向。厂房和设备布局应与工艺流程和生产规模相适应，能满足生产工艺、质量和卫生的要求。
2.3 锅炉房、厕所应处于生产车间的下风口。
2.4 道路
2.4.1厂区道路应通畅,便于机动车通行,有条件的应修环行路且便于消防车辆到达各车间。
2.4.2 厂区道路应采用混凝土等硬质材料铺设,防止积水和扬尘。
2.5 绿化
2.5.1厂房之间,厂房与外缘公路或道路应保持一定距离,中间设绿化隔离带。
2.5.2 厂区内的裸露地面应进行绿化。
2.5.3 厂区内不得有昆虫大量滋生的潜在场所。
2.5.4 厂区内污物应集中存放，存放时应密闭或加盖，并及时处理。
2.6给排水
2.6.1 给排水系统应能适应生产需要,设施应合理有效,经常保持畅通,防止污染水源和鼠类、昆虫通过排水管道潜入车间。
2.6.2 生产用水必须符合GB 5749 中规定的要求。
2.7 厕所应设在车间外。厕所应为水冲式，设有洗手等设施，保持清洁。
3.生产车间要求
3.1 车间屋顶应干净清洁，能有效防止雨水、动物、昆虫等外来物直接进入车间，防止粉尘沉积。 
3.2车间墙壁应涂刷浅色无毒涂料或油漆。宜用白色瓷砖砌成1.5m高的墙裙。
3.3 地面应坚固、平整、光洁、干燥，便于清洁。
3.4 车间层高一般不低于3.5m。初制车间要多开门窗，门窗面积以占门窗所在墙的总面积的30%左右为宜。
3.5 车间门、窗结构严密，应安装纱门、纱窗或其他防蚊蝇设施。车间出口及与外相连的通风处应有防鼠、防蝇、防虫设施。
3.6初制生产车间一般由贮（晾）青间、加工间、包装间等组成，面积应与加工产品种类、数量相适应，
3.7贮（晾）青间应独立设置，配置相应的温湿调控系统。
3.8初制加工车间面积（不含辅助用房）应不少于设备占地总面积的8倍。
3.9仓库应设在干燥处。地面应有垫板，高度不得低于15cm。
3.10车间应装置具有防爆灯罩的日光灯，光照度达到500lx以上。光照度的测定按GB/T 18204.21规定执行。
3.11车间应通风、除尘良好，安装换气、除尘设备，室内粉尘最高浓度不得超过10mg/m3。
3.12加工设备的各种炉火门不得直接开向车间，燃料及残渣应设有专门存放处。锅炉和热风炉应与生产车间隔离。
3.13燃油设备的油箱、燃气设备的钢瓶等易燃易爆设施放置应符合有关安全要求。
3.14车间的噪声应控制在80分贝(dB)以下。
4.加工设备
4.1加工设备应与生产相适应，符合工艺和产品卫生要求。设备、工器具和容器与茶叶的接触面应使用无毒、无味、易清洁的材料制作。
4.2 加工设备的安装应按工艺流程布局，与屋顶、墙壁有足够的距离，便于维护保养及清洁。
三、项目建设周期
2022年4月-2022年12月
四、项目实施程序
(一)遴选创建主体。各乡镇组织开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中心摸底调查，按照规模较大、设施较优、技术先进、基础条件好的原则，同时对农产品生产加工主体的诚信查询、是否存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福建省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与一品一码追溯并行系统生产记录及赋码情况等进行排查，遴选推荐农产品产地初加工中心创建单位,已列入农产品产地初加工中心项目库的企业优先推荐，往年已取得农产品产地初加工中心项目资金补助的企业不得重复申报。
(二)创建项目审定。县农业农村局组织人员对申报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建设内容符合性审查，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实地查看，形成初步意见。
(三)创建项目公示。项目审定后，县农业农村局将项目的实施主体、建设内容、建设地点等情况在县政府网站进行公示。
(四)创建项目实施。公示结束后，县农业农村局组织项目实施。制定农产品产地初加工中心建设规范，推动规范落地。强化技术支撑，县乡两级农业技术人员要采取分类指导、挂钩帮扶等办法，对确定的项目建设单位，逐一核实建设内容，指导编制建设方案，加强建设过程的工作检查、指导，确保建设单位按照建设内容和规范完成项目任务。
(五)创建项目督导。农产品产地初加工中心创建工作已经列入年度绩效考核，各乡镇要强化督导检查，推进创建工作有序开展，确保建设任务落实处、出成效。强化示范推广，因地制宜加快推进农产品产地初加工中心基地创建，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生产加工制度体系，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县农业农村局适时召开项目建设工作会议，组织技术人员到实施现场进行督导。
(六)项目验收。县农业农村局按照有关要求，对提交申请验收报告的实施主体组织验收考核。
五、其他事项
请各乡镇根据文件要求组织现场察看，遴选意向项目实施单位和项目建设内容，指导项目实施单位填写项目意向实施单位推荐表、项目申报书(详见附件)，于4月30日前报送县农业农村局，电子文档发送邮箱axnazx@126.com，联系人：陈旭东、项艳琳，联系电话：0595-68792206。

附件：1.2022年农产品产地初加工中心创建项目意向实施单位推荐表
2.2022年农产品产地初加工中心创建项目申报书


安溪县农业农村局
2022年4月24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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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2年省级农产品产地初加工中心创建项目
意向实施单位推荐表
	单位（公章）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类别
	茶叶 蔬果 食用菌 粮食  

	建设地点
	

	实施单位
简介
	



	建设内容
	序号
	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
	备注

	
	
	
	
	

	
	
	
	
	

	
	
	
	
	

	
	
	
	
	

	乡镇政府
推荐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主管
部门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2022年省级农产品产地初加工中心创建
项目申报书





项 目 名 称：                                      

项目实施单位（签章）：                             






项目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一、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邮编
	

	单位属性
(相应栏打勾)
	□三品一标企业  （○有机○绿色○无公害○地标）
□农民专业合作社（○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 
□家庭农场（○省级○市级○县级） 
□其他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负责人姓名
	
	电话
	
	手机
	

	联系人：姓名、电话、Email
	

	单位概况
	






	所获（政府、部门）荣誉情况
	






二、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茶叶 蔬果 食用菌 粮食  

	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
	







	项目投资估算（万元）
	项目名称
	建设
规模
	投资金额
（万元）
	备注

	
	1. 
	
	
	

	
	2. 
	
	
	

	
	3. 
	
	
	

	合计
	
	
	
	

	项目预计成效（限200字以内）
	

	项目实施
单位意见
	

本单位对以上申报内容的准确性、真实性负责。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政府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主管
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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